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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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茲僱用 臺端為本局約僱人員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依「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」及「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

員僱用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僱用期間、工作項目等事項詳如僱用契約書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

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三、檢附約僱名冊及契約書各1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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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neevia.com

